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 您好：  

    政府自 110 年 8 月起，推動全國「0-6 歲國家一起養」，2 歲以

上幼兒就學費用再降低之政策，配合相關身分別比對系統建置

期程，因此進行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繳費作業。 

 
➢ 本次繳費注意事項：請依繳費單繳費期限繳納。 

※請攜帶繳費單至各地郵局、全家超商臨櫃繳納（代收手續費 6 
元）憑收據完成註冊登記。 

※採 ATM轉帳請務必影印轉帳明細表，連同繳款單繳回。 
       （手續費依各家銀行規定） 

※臨櫃繳款收據須蓋「收款章」，第二聯請交給老師。 
 
➢ 補助注意事項： 

※學費 7000元(免繳)，自 111年 8月起，第 1胎子女家長「每月」繳 

  費不超過 1000元，第 2胎以上/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身心 

  障礙幼兒「免繳費用」，與幼兒園原收費間之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 

  支付給園方。 

※原住民、低收入戶、重度身障 免收保險費。 

※配合本市教育善好政策，由市府補助大班幼兒教育助學金(4500/人/ 

  學期)，將另外匯入家長帳戶，減輕家長負擔。 

(※以上補助以市府來函後，通知家長提供申請補助文件。) 
 

 

➢ 申請退費注意事項：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園者，得申請退費。 

（依據「桃園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辦理） 

※學費、雜費： 

1.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 

2.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提出離開者，按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及就讀

日數比例計算退還。 

※保險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   

          例相關規定退費。 

※代辦費：全學期收費項目案就讀月數比例退費；每月收費項目按離 

          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費；但幼兒離開時教保活動材料已 

          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 繳費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大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學費 
7000元 
(免學費) 

7000元 
(免學費) 

7000元 
(免學費) 

7000元 
(免學費) 

※學費 7000元(免繳)，
自 111年 8月起，第 1 胎
子女家長「每月」繳費不
超過 1000元，第 2胎以
上/低收入/中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幼兒「免繳
費用」，與幼兒園原收費
間之差額由行政院協助
家長支付給園方。 
 
※配合本市教育善好政
策，由市府補助大班幼兒
教育助學金(4500/人/學
期)，將另外匯入家長帳
戶，減輕家長負擔。 
 
※原住民、低收、重度身
障免收保險費。 
 

※保險費依公告金額收
費。 

 
※本園收費採學期收
制，一學期為 4.5個月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自
115/02/23~115/06/30  
 

雜費 800元   800元   800元   800元 

午餐費 4200元  4200元  4200元  4200元 

點心費 4500元  4500元 4500元 4500元 

活動費 900元 900元 900元 900元 

材料費 1400元 1400元 1400元 1400元 

保險費 233元 233元 233元 233元 

合 計 19033元 19033元 19033元 19033元 

 

 

 

~謝謝家長對園務的支持，讓我們親師合作 
一起陪伴孩子學習、成長~ 

 

 

 

  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敬上 115年 1月 16日 

 

 



 

一、 「桃園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 內容如下： 

「桃園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 內容如下：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法設立於本市之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但非營利幼兒園及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之收退費規定如下: 

一、 非營利幼兒園: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二、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三、 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社區互助式及 

    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教育部公告之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收取費用。 

第 四 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 

第 五 條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第三條規定按教育部公告之收費項目，自定次學年度之收費數

額，並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查。 

第 六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第三條規定按教育部公告之收費項目收取費用，不得收取公告收費

項目以外之費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目。但教育部公告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

以外之其他代收費，應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加。 

第 七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招生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並於每學期開

始前一個月內，將相關資訊與規定公布於教保服務機構網站、本府及教育部指定之網

站。 

第 八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規定及繳費收據中，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實際就讀起始日及 

 



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訖日，並由機構及家長各收執一份。 

第 九 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超過其經本府備查之收費項目及數額者，除依法處罰外，應立

即退費。 

第 十 條  

本辦法所稱就讀日數比例，係以幼兒當月實際就讀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當月教保

服務日數計算。所稱就讀月數比例，係以幼兒全學期實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務機

構全學期教保服務月數計算，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日數比例計算。 

第 十一 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立幼兒園或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家長每月繳

交費用及就讀日數比例計算收費；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外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以其

實際就讀起始日收費，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計算，每月收費項目按就讀日

數比例計算。 

    前項幼兒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

團體保險條例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收取；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以外之其他代收費依

幼兒實際需求收取。 

第 十二 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幼兒園或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提出離開者，全數退還。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提出離開者，按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及就讀 

                  日數比例計算退費。 

     二、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外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費及雜費： 

         1.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提出離開者，全數退還。 

                 2.入學後未逾六週離開者，退還三分之二。 

         3.入學後逾六週而未逾八週離開者，退還二分之一。 

                 4.入學後逾八週離開者，不予退費。 

             (二) 代辦費：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退費；每月收費項目按 

                          離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費；但幼兒離開時教保活動材 

 



                          料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前項幼兒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

體保險條例與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退費。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以外之其他代收費，未

購置或使用者，應予退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二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 十三 條  

幼兒因故請假連續達七日（含假日）以上者，公立幼兒園或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應按

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及就讀日數比例計算退費；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外之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應按就讀日數比例，退還請假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交通費、按日或按次計

算之延長照顧服務費等項目之代辦費，其餘項目費用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流行性疾病或疫情等原因強制停課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強制停

課期間之退費。 

    前二項有關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費退費事宜，依桃園市公立幼兒園辦理

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因國定假日、農曆春節連續放假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時，公立幼兒園或準公共教

保服務機構應按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及就讀日數比例計算退費；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

外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按就讀日數比例，退還放假停課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交

通費、按日或按次計算之延長照顧服務費等項目之代辦費，且應採事前扣除方式為

之；需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或於例假日辦理全園性親子活動之補假日，不予退費。 

    前項連續放假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之日數計算，不含家長自行請假之日數，

家長自行請假日之退費，應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教保服務機構各項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

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憑證。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會計帳簿與憑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

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附表：桃園市公立幼兒園收費項目及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收費項目 收費基準 收費期間 

學費 7,000元 1學期 

雜費 1,193元 1學期 

代辦費 材料費 半日制：280元 
全日制：335元 

1個月 
 

活動費 半日制：150元 
全日制：200元 

1個月 
 

午餐費 950元 1個月 

點心費 半日制：600元 
全日制：1,000元 

1個月 
 

交通費 依本府核准公立幼兒園提具
之收費方式收費 

1個月 
 

延長照顧服務費 依桃園市公立幼兒園辦理延
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規定收
費 

按日或按月 

臨時照顧服務或過
夜服務費 

依本府核准公立幼兒園提具
之實施計畫及收費方式收費 

按次或按月 

代收費 保險費 依統一公告金額辦理 1學期 

家長會費 100元 1學期 

其他費用 一、 代購識別性服飾或配件、圍兜、書包、

餐具、幼兒紀念性相關資料及其他幼兒

個人用品之費用。 

二、 參加校外教學者，其保險費、車資(租

賃車輛或大眾運輸工具)或參訪之門票

所需費用。 

備註 一、 公立幼兒園指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市立及復興區立幼兒

園。 

二、 一學期以四點五個月計算，公立幼兒園應依學期教保服務之

起訖期間，依本表按比例收取費用。 

三、 午餐或點心之提供，係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者，公立幼兒

園得檢送契約書影本，報請本府教育局檢核，並依決標後之

契約價金調整該學年度之午餐費或點心費。 

 

 


